£

R A

AR S5

?{,”T’é’l v ¢ A Fﬁ /?%

y 4 fJ—.J £\

A TV By s
¥ iR

woF EL

‘:F T\/F '%’ oy

PSS

A
M a4 2
% % 240% P‘iﬁ

T (AR E 515~

ERE %’Ei ES e

o

b E RN E

114# & 375 % 551950

TRy
a
22}

-

» MR FII4E117 26p 3

N TS IR LTI
ﬁo

o BEEERA LuMRY - Rk
At md BT HE $21E Y
CAUT) A A AN AR AR
P A RT R IR

%— 7



lm&5559~nzﬁ68mﬂ’fﬁﬁwﬁwiﬁiﬁyi’é&
AL L 8253008~ T EHEDPEFLALI2ELSYD
4117ﬁ5’95£u£‘5112ﬁ6@125i117ﬁ6’3129i’
PikE £ TR AL o JIL AR R G L
NP EDEFHEEPE I T eE L1T2%3E (s
aJ*Lpﬁwzzmw 2.%) > dj BuRAAH L
2t g@z{i«f ENE I e B~ Hp A0 2 o poER
Ao Fe F BAIS10% 0 AP AREOR T A o F B A5 20%
PH2ZENE TR RP P II4EL SP AT RIRY
T AT AEI88F L, TI2A 2 dog & Aror 2 14 -3
ERAFH - RHe EADUE > FAAARE 2D o
m%~§&WéJ%%#L@%%%A’@ﬁﬁﬁﬁm
AFpFFFE R IR PP AY FREEZ LA
Mg it @ oA AL 3 NEEF LHEP e

—,S

|+

3 /%v
“F «_'IQ

N

N

’
|

BN R

SN AERZE L BAN T AP P AR
2k it BN Lt o

S AERLAKZIEBEF CEREBRDNFEED T
BoRePwbiAE B2 3 w0 EEMEOLG T
PR RE T AWM AN EE (AL FIDIAIE ) A2
EXIpE DR mfﬁﬁ’aﬁzwﬁ%ﬁﬂnﬂ%,ﬁ
FENEFT LR R IBRES o PRERELIRLE



.'ﬁ 224

R A

)

R

#%

FliEa R~ %8

Y
AR A TS o

4 e
o
dodt A2

% iz

’/‘ zJ—

’}f—;‘z,’.
KANG o]

Bk

F
I NRE I/
Di

S

2
< %

4
P~
}f

= JBETT 2

fﬁé?ﬁé’@%

b

EEF 4 ¢ ?/T’Ff - BB rE R ;J

P N . y
“ Z + 7
w N

"Jii—i FEoORAHAEE 20 e A A IR o dr

o

v 2 EY 23] 114 = 11 3 28 p
A
CEAQE IR R AT & SN SR
WL | HAEW [ REW FlA G R F 2 5 EHEFRIFZ I
1 108 ~ 680,016~ pl14E572 6p 422 p [p114#62 6P 423114+
o g E 42.205%3 - B 2 U127 5P & > E RIS
g e 0%:+%5 ; pll4£122 6P
ACT G R L Rew A
F%FHEHE -
2 907 ~ 5585, 000~ pll4#47 6p A2 5 p (p114#57 6P 421145
oo e E A2.205%3 B 2 111 hp ok o EwEIF]
g e 0%:+%5 ; pll4£1126p
AT G P Ok W A
0% Bz & o
3 408 ~ 2513, 348~ pl14E42 13p X 5 p [p114E57 13p 423 114
oo e E L 2.22% B Lﬂ E110 129 o o g0 B A
A e F10%:+&E 5 pl14=#11"
waaA%waw’@ﬁ
BAF20% 54 o
4 1608 ~ 10153, 348~ pl14E47 13p X 5% p [p114E57 13p 423 114
L E;Z.ZZ%%Ei?! J|[#117 12p ok > o B )
A e F10%:+& 5 pl14=#11"
13p A3 F P2 - &
BAF20% 54 o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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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519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潔慶  
被      告  實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佩穎  






被      告  萬忠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柒佰壹拾貳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本院卷第15、19、21頁），兩造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有管轄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實蘊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9日邀同被告周佩穎、萬忠明為連帶保證人，保證就實蘊有限公司於現在（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借款、票據、保證、透支、墊款、損害賠償及其他債務，在本金300萬元限額內連帶負全部償付之責任。嗣實蘊有限公司分別於112年5月5日、112年6月12日，依前開約定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共四筆合計為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各自112年5月5日至117年5月5日止、自112年6月12日至117年6月12日止，均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利息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72%計算（逾期時分別合計為年息2.295%、2.22%），如有遲延還本或付息，除按上開利率計算遲延利息外，並收取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詎實蘊有限公司自114年4月5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積欠本金188萬1,71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周佩穎、萬忠明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應與實蘊有限公司連帶負清償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借款本息、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授信明細查詢單、催告函及回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為證（本院卷第15至41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上開證物，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編號

		借款金額

		請求金額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違約金請求期間及利率



		1

		10萬元

		6萬0,016元

		自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6月6日起至114年12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90萬元

		55萬5,000元

		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6日起至114年11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3

		40萬元

		25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4

		160萬元

		101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519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潔慶  

被      告  實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佩穎  







被      告  萬忠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柒佰壹拾貳元，及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

    定（本院卷第15、19、21頁），兩造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有管轄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實蘊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9日邀同被告

    周佩穎、萬忠明為連帶保證人，保證就實蘊有限公司於現在

    （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借款、票

    據、保證、透支、墊款、損害賠償及其他債務，在本金300

    萬元限額內連帶負全部償付之責任。嗣實蘊有限公司分別於

    112年5月5日、112年6月12日，依前開約定簽立借據，向原

    告借款共四筆合計為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各自112年5月5

    日至117年5月5日止、自112年6月12日至117年6月12日止，

    均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利息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72%計算（逾期時分

    別合計為年息2.295%、2.22%），如有遲延還本或付息，除

    按上開利率計算遲延利息外，並收取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

    ，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

    付之違約金。詎實蘊有限公司自114年4月5日起即未依約清

    償，尚積欠本金188萬1,71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周佩

    穎、萬忠明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應與實蘊有限公司連

    帶負清償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借款本息、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

    據、授信明細查詢單、催告函及回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定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為證（本院卷第15至41頁）；被告

    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

    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上開證物，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

    。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編號 借款金額 請求金額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違約金請求期間及利率 1 10萬元 6萬0,016元 自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6月6日起至114年12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90萬元 55萬5,000元 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6日起至114年11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3 40萬元 25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4 160萬元 101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519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潔慶  
被      告  實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佩穎  






被      告  萬忠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柒佰壹拾貳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本院卷第15、19、21頁），兩造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有管轄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實蘊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9日邀同被告周佩穎、萬忠明為連帶保證人，保證就實蘊有限公司於現在（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借款、票據、保證、透支、墊款、損害賠償及其他債務，在本金300萬元限額內連帶負全部償付之責任。嗣實蘊有限公司分別於112年5月5日、112年6月12日，依前開約定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共四筆合計為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各自112年5月5日至117年5月5日止、自112年6月12日至117年6月12日止，均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利息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72%計算（逾期時分別合計為年息2.295%、2.22%），如有遲延還本或付息，除按上開利率計算遲延利息外，並收取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詎實蘊有限公司自114年4月5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積欠本金188萬1,71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周佩穎、萬忠明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應與實蘊有限公司連帶負清償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借款本息、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授信明細查詢單、催告函及回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為證（本院卷第15至41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上開證物，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編號

		借款金額

		請求金額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違約金請求期間及利率



		1

		10萬元

		6萬0,016元

		自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6月6日起至114年12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90萬元

		55萬5,000元

		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6日起至114年11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3

		40萬元

		25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4

		160萬元

		101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519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陳潔慶  

被      告  實蘊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周佩穎  







被      告  萬忠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柒佰壹拾貳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本院卷第15、19、21頁），兩造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故本院有管轄權。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實蘊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6月9日邀同被告周佩穎、萬忠明為連帶保證人，保證就實蘊有限公司於現在（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原告所負之借款、票據、保證、透支、墊款、損害賠償及其他債務，在本金300萬元限額內連帶負全部償付之責任。嗣實蘊有限公司分別於112年5月5日、112年6月12日，依前開約定簽立借據，向原告借款共四筆合計為30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各自112年5月5日至117年5月5日止、自112年6月12日至117年6月12日止，均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付本息，利息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72%計算（逾期時分別合計為年息2.295%、2.22%），如有遲延還本或付息，除按上開利率計算遲延利息外，並收取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詎實蘊有限公司自114年4月5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尚積欠本金188萬1,71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而周佩穎、萬忠明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應與實蘊有限公司連帶負清償責任。原告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借款本息、違約金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授信明細查詢單、催告函及回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儲蓄存款牌告利率為證（本院卷第15至41頁）；被告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上開證物，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賴錦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周筱祺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單位元）：

編號 借款金額 請求金額 利息請求期間及利率 違約金請求期間及利率 1 10萬元 6萬0,016元 自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6月6日起至114年12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90萬元 55萬5,000元 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9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6日起至114年11月5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3 40萬元 25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4 160萬元 101萬3,348元 自114年4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22%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5月13日起至114年11月12日止，按前開利率10%計算；自114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前開利率20%計算違約金。 





